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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9 月 5 日，本报刊发了复

旦大学苏长和教授的《中国式
民 主 与 美 国 式 民 主 之 比 较》

（上）。今天我们发表该文的下
篇，就这一问题展开进一步探
讨，以飨读者。

作者简介：苏长和，复
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
学院外交学系教授，上海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五、“选”与“举”：
中美选举制度差异

中美两国都有自己的选举制度，有同有异。
理论上，美国许多非法移民还没有公民权，他们有点像现代

社会中的奴隶。中国一些学者盲目炒作西方政治学中的“公民”
概念，是因为未能理解西方的“国民”和“公民”概念史。在西
方，所以存在国民和公民的区别，是因为西方社会内部始终存在
一个隐蔽的“殖民地”地带，也即不是所有的国民都能享受公民
的政治权利的现象，例如美欧的海外领地、黑人和非法移民等。
这个问题要是摆在国籍法的历史下看就会很清楚。英美的国籍法
长期将国民分成三六九等，不是所有的国民都是公民，只有公民
才享受完全的政治权利，所以频繁存在争取公民权的运动。

而新中国的国籍实践和《国籍法》，国民和公民的概念是互用
的，根本不存在国民和公民的区别。国家是人民的，人民怎么还
会分三六九等呢？怎么还有过去英国国籍法说的臣民呢？所以，
中国民主政治的土壤与美英不一样。

由此观之，就选举而言，美国民主政治还没有在其所有国民中
做到一人一票，不断存在扩容的压力，因为一些人只是国民而不是
公民。这与西方的政治史有关，西方政治史中始终存在一个内外关
系紧张，其政治史经常假设只有文明的西方人才配拥有政治权利。

同时，看美国的选举制度，要将选和举分开看。大家看到更
多的是海选，或者媒体刻意为大家展示的热闹的海选，但“海
选”只是表面，实质是“内举”，表现为提名制。

美国是个重精英的差序社会，美国也重视笼络和收买人才，
这点必须要承认。美国的选举给人感觉是全民持股，每个人都有
投票权，人人都很重要，人人也都不很重要，真的在开董事会的
时候，一个普通的小股民根本是没有能力左右董事会的。相反，
分散的小股民却极容易被操纵。

选举关键在“举”，美国两党全国党代会推选出候选人是最关
键，也是最容易被少数人操纵的，真正到后面全国性大选的时

候，选民只能在两个中选一个了。美国投票率下降，体现了选民
对这种选举程序的厌恶和疲劳。

此外，美国国家机构中很多关键岗位不是选出来的，老百姓根
本沾不上边，而是直接举出来的，如关键的政务官、大法官、美联储
主席等，都是背后妥协直接提名内举的。所以，美国的“举”有很大的
封闭性。美国民主政治教科书和外人常以为美国政治系统很开放，
其实那是表面，美国政治系统其实也有很封闭的一面，核心职位不
对圈外人开放，常常是落后的家族制与世袭制。

中美两国的选举制度都有竞争性的特点。中国人理解的选
举，是不论出身，将出类拔萃者层层选拔出来，担任合适的岗
位，个中强调的是“竞德竞能”，“德”是为人民服务，“能”是有
胜任岗位的能力；美国的选举强调“竞钱竞德竞能”，钱不用说
了，“德”是符合大资本家的统治，所以美国第一流私立大学培养
的学生格外重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中国选举制度是在一个开放系统中选拔。中国官员任职有年
龄限制，美国官员任职没有年龄限制，最近提名任命的驻华大使
鲍卡斯，我一看他年龄，按照中国选举的开放标准，根本就没有
机会再做大使了。年龄限制是个硬杠杠，保持了人才体系的活力
和开放性，为他人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中国的选举制度与传统社
会选贤任能的科举制有一定的连续性。所以，晚清时美国传教士
丁韪良曾将中国科举制视为最民主的制度，并不为奇。丁韪良生
活的时代，正是美国政党分肥最明目张胆的时期。

许多发展中国家只看到美国选举制度表面的选，学回去以后搞无
序选举，最后导致社会政治动荡，也就是西式民主进口以后给当地带来
灾难。西方对外的民主教科书把是否海选作为民主政治的重要标准，主
观上也误导其他国家政治“精英”。中国大陆的聪明和智慧，恰恰在于看
穿了西式民主选举制度的缺陷，坚决拒绝这种乱选。按照中国选举制度
标准，那一套恰恰违背治国理政的基本政治常识。

（1）公道政府的责任与
私道政府的责任自动豁免机制

人们一般认为美国是小政府大社会，其
实这个说法是误读，美国也是大政府、强政
府。这点从美国政府预算在国内生产总值中
的比例就能看出来，这么大的开支怎么说它
是小政府呢？美国政府广义上讲是一分为
多，表面上看政府很小，但是隐蔽在后面的
政府很大，经常是强势政府。

二战后随着美国对外扩张，政府权力之高
大一直居高不下。但美国也是一个找不到人负
责的国度，老百姓关键时候找不到当家的，两
党政治轮流执政可以将责任推卸，官员辞职很
频繁，扔下一个烂摊子走人。不仅在国内，在
国外把一个小国搞乱了以后撒手走人的例子也
很多。这是两党轮流执政导致的责任自动豁免
机制。金融危机后人们找不到负责的人。美国
枪击案事件中人们也找不到责任人，人们只能
将矛头转移去怨枪支协会，老百姓有冤无处
申。你可以说这是其政治设计巧妙的地方，但
也可以说是其政治设计欺骗性的地方。

而在中国，有事找政府，虽然有时也会
出现无人负责、互相推诿的现象，但不管怎
样，政府为百姓解决问题的意愿和能力很
强。美国政治学和公共管理中最近冒出一个
词叫“回应性政府”，国内也借过来了。要
说“回应性政府”，中国人认为这是政府的
天职，是不言而喻的，用不着造这个词来概
述政府，所以真正的回应性政府在中国。

因此，责任观的不同，导致政府和人民
一个是“鱼水关系”，一个是“油水关系”。

“找政府”、“找公家”，是中国老百姓政
治生活中的典型思维方式。这与中国政府是
公道政府有关。中国一旦出现枪击案，老百
姓首先埋怨执法不力，守土不尽责，政府迅
速作出回应。美国不会怪警察，但会推卸给
枪支协会。在中国，政府和人民是一家的。
设想有一天，老百姓什么事都不找政府、不
找公家了，那时的中国社会会是什么样呢？
那时的老百姓会怎么样？至少我觉得那是冷
冰冰的社会。

在中国，许多事情都是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无法分开，也分不开。个人、社会、

政党、国家紧密地纠缠在一起，是个命运共
同体，用俗话说是“斩不断、理还乱”。这
使得中国政府一直在想办法帮助老百姓解决
问题。政府这种责任意识在于政府是人民
的，政府和人民是一家的。而美国斩得断、
理得清，所谓“是上帝的给上帝，是政府的
给政府”，人民对政府也没有太多感情。

比如，卡特琳娜飓风来的时候，美国的
官员却跑去度假了，这要在中国，绝对会被
就地免职；而当奥巴马的医保法案在利益博
弈中走向难产时，中国政府却持续在做访贫
问苦、公共政策托底、社会救助、促进就业
的工作——在中国，这不需要博弈，这是政
府的天职，也是执政党的天职。

（2）追责制度与责任的隔代转移

美国当然也有追责制度。但在美国谈论
责任追究时，经常会出现一种怪象：在你要
责怪民主党的时候，执政的是共和党，在你
责怪共和党的时候，执政的是民主党。美国的
这种责任自动豁免或者隔代转移的制度设计
很巧妙，也很具有欺骗性。但是它有一个致命
的后果，就是代价向后代的累积。我们看其债
务危机，实际上也是这个逻辑的结果。

有人说，美国政治设计中这么多巧妙的
治理“智慧”为什么我们不学呢？我要反问
的是，为什么我们要学呢？它的移花接木玩
魔术似的欺骗性，我们是不是要学呢？我觉
得不能学。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讲的是

“正”和“公”两个字，政不正，政不公，很
危险。我们的政治是人民的政治，学这些东
西欺骗人民，偏离了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
为民的指导思想。而且中国老百姓都很聪明
精明，一眼就能看穿美国政治设计的欺骗
性：“别和我来虚的。”设想一下，如果中国
老百姓生活在美国的民主制度下，中国老百
姓可能早就造这个制度的反了。

责任上的差异，也导致中美对腐败和反
腐败理解的不同。如果一个社会的法律都规
定卖淫贩毒合法化了，一个社会怎么可能有
卖淫贩毒罪呢？腐败也一样，如果一些腐败行
为合法了，怎么可能有腐败和反腐败呢？美国
的“旋转门”政治和“内举”制度将腐败隐性地
合法化了，许多腐败都符合法律程序。

七、民主政治下的科学决策

科学决策是任何民主制度都需要解决的问题，由此也产生
好民主与坏民主。好的民主政治一是有能力和动力解决问题，
这是“立”，二是有能力和动力发现问题，这是“预”。

中国民主政治下的决策表现为广泛听取不同意见，在协商
包容中集中；在美国，执政者可以不听取也没有必要听取不同
意见，只听不取的现象很多，两党政纲政策不一，使其更难包
容异见，经常排斥异见。中国是在包容、扩容中求统一，美国
是在对立对抗中求统一。两党政治的现实会将不同意见放大，
并且通过放大不同意见来强化身份和阵营，只有走极端才能确
立自己的身份。

这很容易强化社会对抗。美国两党在20世纪一度都在向中
间政策靠拢，以克服对抗式决策的弊端，但现在对抗性现象又
出现了，这就是当今美国的政治僵局，以致美国一些人开始讨
论美国政治制度改革问题。对立思维或者两党制下逻辑上是最
不能包容不同意见的，一党制下特别是公道政党和政府下更能
够包容、相容、扩容。

迷信西式民主的人认为中国民主政治没有纠错机制，这也
是误解。协商、信访、集体学习、巡视、调研、到群众中去
等，都是保证中国民主政治下科学决策的制度性依据。有人将
其概括为“中国式的纵向民主”。比较下来，倒是美国民主政治
下的纠错机制经常失灵，美国政府和国会要纠华尔街的错就做
不到。

国内民主政治制度的不同，导
致中美两国外交逻辑的不同。西方
有股理论认为西式民主制度不对
外战争，这理论连他们自己都越来
越不信；还有种理论说美国民主制
使其更遵守国际规则，中国民主制
不遵守规则。这在逻辑和经验上都
站不住脚。按照中国民主政治标准
来比较，西式民主政治制度设计更
容易导致对外专制性干涉和战争，
中国的民主政治是和平发展的民
主政治。这个问题怎么比较？其实
看看核心指标“对外专制性干涉”
就清楚了。

中国在其现代化道路中没有
加害于人，美国在其现代化道路
中加害于人地方太多。从这个意
义上说，中国崛起不会有来自外
部的思想和精神负担，而美国衰
落必定产生很大的来自外部世界
的思想包袱。外交道路的不同，
根子在国内民主制度的差异。

美 国 民 主 制 度 纵 容 对 外 干
涉，这与其民主政治寄生的国际
经济基础、选举制度、政治系统
的封闭、二元对立思维、利益集
团政治、责任豁免机制、私道政
府等，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美
式民主政治更守国际规则吗？不
妨看看小布什对国际法的态度，
他有句名言：“国际法？我得打电
话叫下我的律师……我不知道你
说的国际法是什么意思？”美国在
外交中另起炉灶，破坏国际规则
再立国际规则是出了名的。

而面对美国债务违约问题，
美国有个有名的历史学家叫尼尔·
弗古森，说自大萧条以来美国就

一直没有违约过。不了解历史的
人很容易被其蒙蔽了。其实，稍
微熟悉国际经济史的人都应该知
道，1971 年美国停止各国用美元
兑黄金的举措，本身就成为世界
经济史上最大的违约和不守规则
事件之一。

美国国内法中有个著名的“后
法优先”原则，也即美国签署的任
何国际条约都可以被美国后立的
国内法所否决，尽管美国宪法规定
国际法应该在国内自动适用。

让人诧异的是，不知从什么
时候开始，媒体恶意炒作“中国
不守规则论”，却没有去讲到底是
谁在不守规则。美国民主政治在
外 交 上 的 不 民 主 和 不 遵 守 国 际
法，在这次克里米亚问题上被普
京抓住了辫子，所以美国不敢拿
国际法对俄罗斯说事，只能失语。

毛泽东说，“国际上的事情大
家商量着办”；周恩来说过，中国人
讲和平共处，不对外侵略和搞殖
民，根子在于被国内制度限制住
了；邓小平说，“中国人说话算话”；
江泽民和胡锦涛在国际上反复倡
导国际关系民主化；习近平在欧洲
访问的时候说，中国人走和平发展
道路，一个原因是我们在制度设计
上也是这么做的。中国社会主义现
代化道路没有加害别人，根本原因
是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和平属性。
所以对比两种民主政治不仅要在
国内政治中比，也要在外交行为上
比，这样优劣利弊会更清楚。

本文主要用生活中的政治
语言比较了中国式民主政治与
美国式民主政治。我认为比较
的起点和标准，是不能在别人
政治话语体系下讲自己，而应
努力做到在自己政治话语体系
下，将别人转化过来讲别人；
比较的方式是平等基础上既有
察同，也有比异；比较的目的
是为了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自
己民主政治道路的价值；比较
更不是为了输出自己的民主政
治，西方人把输出民主和干涉
他国打扮成一种天定责任，而
中国人历来将不干预视为一种
政治美德，输出民主政治的事
中国人不能干。

民主政治作为治国理政的
方式和工具，人类古已有之。现
代人讲民主，古代只追溯到古希
腊，近代只追溯到欧美，是不确
切的。“民主”这两个字只是个名
词而已，就其内容而言，自有人
类社会以来即有之。我们研究

“人”这个问题时，不能因为这个
人名字叫“山姆”或“约翰”，就说
人的历史是从“山姆”或“约翰”
开始的，或者“山姆”和“约翰”就
是“人”的唯一样本。人类几大核
心文明圈，早期的时候都有对民
主政治的求索，这些民主资源构
成了第一代民主，即多样多元的

民主求索道路。资本主义民主理
论充其量也只是第二代民主，这
代民主虽非一无是处，但现在问
题不小，它在内部出现失灵，对
外推销的时候出现滞销，同时一
些国家不信它的邪，坚持走自己
的民主政治道路，对其进行反倾
销，将其从普世的祭祀神坛上硬
推了下来。今天的世界无论是各
国国内治理还是全球治理，都需
要探索一种新型民主理论，可以
称之为第三代民主政治理论。

世界上认认真真在搞真民
主政治的国家不多，中国算一
个。许多国家对西式民主已经
失望了，美国民主政治本身也
正在变得没有理想，除非进行
政治改革。而中国人对自己的
民主道路求索充满着理想、干
劲和希望，并收获着成果。为
发展和升级民主政治，让民主
政治回归社会主义的本质，中
国可谓一代代人在接力奋斗，
此一努力也让人看到第三代民
主政治理论
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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